××××人民检察院
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建议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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××检××追捕〔20××〕××号

         （侦查机关/部门名称）：
你    （简称）              号                书移送的犯罪嫌疑人          涉嫌              一案，本院经审查认为：
你            书未列明的犯罪嫌疑人              （写明需要追捕的人的姓名、性别及出生日期）涉嫌下列犯罪事实：
       （围绕犯罪构成及情节写明需要追捕的人实施的犯罪事实及主要证据，并说明其社会危险性）。上述犯罪嫌疑人 的行为已触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        条的规定，涉嫌       犯罪。（根据案件情况，选择填写“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，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”、“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”或者“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，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”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八十一条的规定，应当依法逮捕。根据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》第     条的规定，请你    依法提请/移送逮捕，并连同案卷材料、证据等一并移送本院审查。




20××年×月×日
（院印）













制作说明

一、本文书依据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》第二百八十八条、第三百条的规定制作。经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过程中，发现应当逮捕而侦查机关（部门）未提请/移送审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，建议侦查机关（部门）提请/移送逮捕时使用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本文书一式二份，一份负责捕诉的部门附卷；一份送达提请/移送逮捕的侦查机关（部门）。
